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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后，

国网数字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数科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本次签署补充协议，有利于保障远光软件持续、稳定发展，提高经营、决

策效率；有利于确立并稳固国网数科公司对远光软件的控制地位。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远光软件”）接到控股股东

国网数科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陈利浩先生的通知，国网数科公司与陈利浩先生于

2023年 12月 25日签署了补充协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签署背景 

2019 年 11 月 14 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股东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暨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国网数科公司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该协议有效

期三年。2022 年 11 月 12 日，公司披露《关于控股股东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的

公告》，国网数科公司与陈利浩先生续签《一致行动人协议》，该协议有效期三年。

为保障远光软件持续、稳定发展，确立并稳固国网数科公司对远光软件的控制地

位，国网数科公司与陈利浩先生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签署了补充协议，双方一

致同意将《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有效期变更为无固定期限。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双方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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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国网数科公司 252,454,728 13.25 

陈利浩 189,793,194 9.96 

二、本次签署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方 

甲方：国网数科公司 

乙方：陈利浩 

（二）协议主要内容 

1. 双方一致同意《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有效期变更为无固定期限。在未发

生《一致行动人协议》第 6条第 6.3款1【注】约定情形的情况下，任何

一方提出终止《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应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的

解除协议。 

2. 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本补充协议与《一致行动人协议》

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约定为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双

方按《一致行动人协议》的约定继续执行。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补充协议签署后，国网数科公司仍合计控制公司 23.21%股份的表决权，

国网数科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仍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协议的签署有利于保障远光软件持续、稳定发展，提高经营、决策效率；

有利于确立并稳固国网数科公司对远光软件的控制地位。 

本次补充协议的签署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或损害

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 注：《一致行动人协议》第 6 条第 6.3 款内容如下：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以下情形之一，本协议自相关情形发生时自动终止: 

(1) 本协议订立时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本协议没有必要继续履行或不能继续履行的； 

(2) 因不可抗力因素或意外事故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 

(3) 在不考虑本协议的情况下，甲方可通过任何合法可行的方式实现对远光软件的合并报表； 

(4)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或甲方相关制度或者内部决策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本协议不能继续履行或继续履行

已无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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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远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5 日 


